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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2）第 010166 号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新材）编制的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泰和新材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泰和新材《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

—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

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泰和新材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不存

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

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泰和新材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符合中

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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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泰和新材截止 2021年 9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需要说明的是，本鉴证报告仅供泰和新材申请发行证券之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泰和新材证券发行申请文件的必备内容，随其

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广鹏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苑楠 

 

 

 

 2022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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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泰和集团及购买民士达资产 

根据本公司 2020 年 6月 15日收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烟

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向烟台国盛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103 号），核准公司向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

控股）发行 119,341,391 股、向烟台裕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泰投资）

发行 114,661,336 股股份吸收合并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集

团）；核准公司向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控股）发行

13,247,237 股、向裕泰投资发行 4,891,287 股、向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交运集团）发行 1,131,110 股、向烟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资经营公司）发行 906,926 股、向姚振芳发行 285,325 股、向刘翠华发

行 285,325 股、向吴政光发行 285,325 股、向缪凤香发行 142,662 股、向周福照

发行 142,662 股、向顾其美发行 142,662 股、向吴宗来发行 142,662 股、向洪苏

明发行 142,662 股、向宋月珊发行 142,662 股、向王典新发行 74,728 股、向鞠

成峰发行 69,632 股、向王志新发行 52,649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亿元。 

前次交易中吸收合并泰和集团 100%股权作价 216,920.53 万元，按照发行价

格 9.27 元/股计算，发行股份数量为 234,002,727 股，前次交易后，泰和集团持

有的本公司 216,868,000 股股票被注销；前次交易中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士达）65.02%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20,473.28 万元，按照发行

价格 9.27 元/股计算，合计发行股份数量为 22,085,516 股，前次交易后本公司

为民士达控股股东，直接持有民士达 96.86%的股权，以上交易对价由本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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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2020 年 9 月 8日，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以上交易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圆全验字[2020]000009 号）。 

（二）募集配套资金 

前次交易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4,340,659 股，每股发

行价格 14.56 元，共计募集资金 499,999,995.04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

5,994,744.24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94,005,250.80 元。上述资金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全部到位，已经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天圆全验字[2020] 000013 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业于 2020年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20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依据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属企业民士达为存储本次募集资金

分别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属企业民士达、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于 2020 年 10月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烟台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自贸区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上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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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烟台泰和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自贸

区支行 

12656000000836957 
募集资金

专户 
200,649,009.01 - 

烟台泰和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

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 

38080188000238561 
募集资金

专户 
0.00 已销户 

烟台民士达

特种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自贸

区支行 

12656000000837021 
募集资金

专户 
13,272,570.08 - 

合     计 213,921,579.09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前次交易中吸收合并泰和集团 100%股权作价 216,920.53 万元、购买民士达

65.02%股权作价 20,473.28 万元，本公司均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配套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 

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金额 494,005,250.8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2,808,632.17 

减：从募集资金专户实际支付项目金额（补充流动资金） 246,128,329.21 

减：项目建设（包括置换前期投入） 36,763,974.67 

募集资金专户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余额 213,921,579.09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前次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本公司所属企业民士达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包括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和票据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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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等方式）、信用证等银行票据方式支付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定

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

项目使用资金。 

民士达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将先期使用银行票据支付的募投项目建设费用

3,543.31 万元进行置换，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账户。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属企业民士达前次募集配套资金

账户结余 213,921,579.09 元，占前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43.30%，剩余

资金将继续用于募投项目建设。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六）变更前次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 2。 

五、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一）吸收合并泰和集团 

前次交易系本公司通过向泰和集团的全体股东国丰控股、裕泰投资发行股

份，吸收合并泰和集团，本公司为吸收合并方，泰和集团为被吸收合并方。前次

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作为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泰和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

业务、人员等，泰和集团的法人资格被注销，泰和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被注销，

国丰控股、裕泰投资成为吸收合并后本公司的股东。 

根据本公司、泰和集团与国丰控股、裕泰投资等 2 名交易对方签署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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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协议》及《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各方于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后

约定的时间，泰和集团应将全部资产、负债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转由泰和新材

享有及承担，泰和集团同意将协助泰和新材办理相关变更手续；自资产交割日起，

相关资产由本公司所有。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而该等资产暂未办理形式上

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关资产所涉及的各项权利、义务、风险及收益均自资

产交割日起概括转移至本公司，而不论是否已完成过户登记程序。如由于变更登

记等原因而未能及时履行形式上的移交手续，不影响本公司对上述资产享有权利

和承担义务。 

2020 年 7 月 1 日，本公司与泰和集团、国丰控股及裕泰投资共同签署了《吸

收合并交割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以 2020 年 7 月 1 日作为本次吸收合并的交割

日，并以资产交割日前一月月末为交割审计基准日，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标的资产相关期间的净损益进行审计。自交割日起，相关资产由

本公司所有。 

2020 年 9 月 14 日，本公司与泰和集团签署了《吸收合并资产交割确认书》，

确认本公司与泰和集团按照《吸收合并交割协议》规定的权利义务，办理了资产

交割相关事项，泰和集团全部资产、负债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转由本公司享有

和承担。本次吸收合并项下泰和集团的全部资产交割手续已经履行完毕。 

由于本公司吸收合并泰和集团后，泰和集团的资产、负债已并入泰和新材，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不再单独列示。 

（二）发行股份购买民士达资产 

1、 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标的资产过户至本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 工商变更/资产过户完成时间 

民士达 65.02%股份  2020 年 9月 

2、 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本公司取得民士达 65.02%股权后，民士达净资产稳定，资产账面价值变化

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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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日 2019 年 12月 31日 

资产  32,479.76 29,812.81 

负债  5,192.09 5,317.87 

净资产  27,287.68 24,494.94 

 

3、 生产经营及效益贡献情况 

本公司新取得民士达 65.02%股权后，民士达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效益贡献

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净利润  2,792.74 2,080.87 

4、 标的资产涉及的盈利预测及承诺履行情况 

（1）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国盛控股、裕泰投资、交运集团、国资经营公司及姚振芳等

12名自然人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以及本公司与国丰控股、国盛控股、裕泰投资、王志新（以下统称补偿义务人）

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本次交易对注入资产中采取收益法评估的部分对

应的价值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内进行业绩承诺，在

承诺期限内各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本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民士达实际收入及相应的业绩承诺资产对应收入情况出具《专

项审核报告》，补偿义务人以股份方式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本次交易中，民士达持有的专利技术和软件著作权资产采取收益法进行评估

及定价。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本公司与补偿义务人就民士达未来业绩实现

情况进行业绩承诺，民士达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经审计的收入不低于

15,120.00 万元、16,480.80 万元和 17,194.89 万元。 

（2）相关补偿安排 

补偿义务人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应按照逐年累积计算的方式对本公司进

行补偿，若民士达在自 2020 年起业绩承诺期内某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现收入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收入的，则补偿义务人同意就业绩承诺资产

所对应的收入差额部分进行补偿。业绩承诺期内当年年末累积计算的应补偿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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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小于或等于 0时，按 0计算，即已经补偿股份不冲回。 

补偿期限内每个会计年度应补偿的金额按照“补偿公式”计算如下： 

每名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收入数－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现收入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收入数总和×业绩承诺资产交

易对价×本次交易中每名补偿义务人拟转让的权益比例－每名补偿义务人累计

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

格 

本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

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补偿义务发生时，补偿义务人应当以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本公司新增股份

进行股份补偿。补偿义务人进行股份补偿之和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基于标的资

产专利技术和软件著作权采用收益法评估作价所获得的对价。其中，应补偿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其通过本次重组基于标的资产专利技术和软件著作权采用收益法

评估作价获得的新增股份总数及其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获得的本公司送股、转

增的股份数。 

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后 3个月内，本公司将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上述专利技

术及著作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在补偿义务人完成盈

利补偿期间未实现承诺的业绩的补偿后计算其是否应当对本公司进行减值测试

补偿。若民士达专利技术和软件著作权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购买

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则补偿义务人应当另行向本公司进行补偿，每名补

偿义务人另行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专利技术和软件著作权期末减值额-在补偿

期限内因实现收入未达承诺收入已支付的补偿额）×本次交易中每名补偿义务人

拟转让的权益比例。 

（3）盈利预测完成及补偿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XYZH/2021BJAA50345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民士达资产中采用收益法评估的专利技术和软件著作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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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2020 年度民士达收入实现数

15,876.47 万元，民士达 2020 年度业绩承诺金额 15,120.00 万元：达到并超额

完成业绩承诺 756.47 万元，补偿义务人无需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六、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披露不及

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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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泰和集团） 

 

编制单位：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6,920.5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16,920.5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16,920.5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20年：                                    216,920.53  

2021 年 1-9 月：                                    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2021年9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泰和

集团 

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泰和

集团 
216,920.53 216,920.53 216,920.53 216,920.53 216,920.53 216,920.53 0.00 — 

 
合  计 — 216,920.53 216,920.53 216,920.53 216,920.53 216,920.53 216,920.53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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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续）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发行股份购买民士达资产） 

 

编制单位：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473.28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473.2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473.2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20年：                                    20,473.28  

2021 年 1-9 月：                                   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2021年9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发行股份购买民士达

65.02%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民士达

65.02%股权 
20,473.28 20,473.28 20,473.28 20,473.28 20,473.28 20,473.28 0.00 — 

 
合  计 — 20,473.28 20,473.28 20,473.28 20,473.28 20,473.28 20,473.28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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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续）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募集配套资金） 

编制单位：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9,400.5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8,289.2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8,289.2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20年：                                    24,612.83     

2021 年 1-9 月：                               3,676.4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2021年9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

资金（注 1）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

资金 
24,600.53 24,600.53 24,612.83 24,600.53 24,600.53 24,612.83 12.30 — 

2 
年产 3000 吨高性能芳纶纸

基材料产业化项目 

年产 3000 吨高性能芳纶

纸基材料产业化项目 
24,800.00 24,800.00 3,676.40 24,800.00 24,800.00 3,676.40 -21,123.60 2022 年 12 月 

 
合  计 — 49,400.53 49,400.53 28,289.23 49,400.53 49,400.53 28,289.23 -21,111.30 — 

注 1：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12.3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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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泰和集团及购买民士达资产） 

 

编制单位：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人民币万

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1 
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泰和

集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发行股份购买民士 达

65.02%股权 
不适用 

民士达 2020年、2021

年、2022 年经审计收

入不低于 15,120.00

万元、16,480.80 万

元和 17,194.89万元 

15,876.47 不适用 不适用 15,876.4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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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续）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募集配套资金） 

 

编制单位：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人民币万

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1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

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年产 3000 吨高性能芳纶

纸基材料产业化项目 
不适用 注 1 - - - 注 1 - 

注 1：年产 3000 吨高性能芳纶纸基材料产业化项目预计 2022 年 12 月完工，故未列示其承诺效益、实际效益及截止日累计实现效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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